
‭就藝會(台東表演藝術創生基地)—場地租用合約書‬

‭奇努南戶外探索教育有限公司   (以下簡稱甲方)‬

‭立合約書人:‬

‭(以下簡稱乙方)‬

‭為乙方租用甲方場地設備以辦理特定演出或活動，雙方合意訂立本契約書，條‬

‭款如下:‬

‭第一條    租用目的‬

‭本契約為甲方與乙方因‬‭節目演出或公開藝術活動‬‭—「‬ ‭」‬

‭(以下簡稱本活動)而簽訂。乙方若為兩個以上之團體所組成，請統一一位負‬

‭責人向甲方商討場地、器材租借事宜，使用完畢後由該負責人對甲方完成交‬

‭接。‬

‭第二條    租用場地‬‭：____________________‬

‭第三條    租用期間‬

‭自____年____月____日起，至 ____年____月____日止。共計____日，公開活動‬

‭共____場。‬

‭第四條    保證金及租金‬

‭一、 保證金:新臺幣$___________元整。‬

‭二、 租金總額:合計新臺幣 $______________元整。‬

‭乙方應於簽約時支付50%，計新臺幣 $______________元整,‬

‭且使用場地前30天支付餘款50%，計新臺幣 $______________元整。‬

‭乙方應於簽約時支付全額，計新臺幣 $______________元整。‬

‭三、 如因場地復原不全而衍生費用，或因乙方違約而產生賠償金，甲方得逕‬

‭自保證金中扣抵。如保證金不足，則由乙方於得知補繳金額之日起，於七日內‬



‭補足。如無前述情形，租用期間屆滿，乙方應於一個月內檢附「結案資料表」‬

‭辦理保證金無息退還。‬

‭四、 乙方應按上述規定時間繳交保證金與租金，本租約始生效力，並應配合‬

‭填妥本租約及其他甲方要求填寫的文件。‬

‭第五條    設備與技術需求‬

‭一、 乙方應詳閱並遵守甲方「就藝會(臺東表演藝術創生基地)場地租用管理‬

‭法」、「場地使用收費標準」等契約相關文件及規定。‬

‭二、 乙方租用甲方所提供之設備，應於使用場地14天前，填送「技術協調會‬

‭表單」及「器材及設備租借表」並與館方管理人員召開技術協調會議。‬

‭三、 租用內容如有增減及變更，應依各項異動期限事先提出申請並經甲方之‬

‭書面同 意，倘未於規定期限前提出申請，甲方得不予受理。‬

‭四、 乙方工作人員及自有設備，應符合甲方需求之設備技術條件。‬

‭五、 申請單位於場地使用檔期結束時，並應會同本館工作人員檢查確認無誤‬

‭後使得離場。‬

‭第六條    票務宣傳‬

‭一、 申請單位使用本館，須遵守座席設定、容留人數及消防與公共安全等相‬

‭關規定辦理。如有特殊需求，需經雙方協議,經本館同意後實施。如有違反法令‬

‭者，本館得通知申請單位並逕行改善。‬

‭二、 申請單位須視個案活動使用方式自行規劃座椅席次，處理該場次之視野‬

‭不良或其他問題，如有爭議時，請自行負責。‬

‭三、 如為節目演出活動，乙方應填寫「演出宣傳資料表」並提供甲方本節目‬

‭宣傳圖檔電子檔至少一張，以利甲方歸檔及協助本節目宣傳與推廣。‬

‭第七條‬ ‭活動結束乙方應填寫「結案資料表」，並同意於結案資料表內，無償‬

‭提供甲方活動成果資料與劇照，做為本館年度營運報告及相關非營利使用。‬

‭第八條    安全與責任‬

‭一、 場地使用期間之安全維護、傷患急救、公共秩序、器材設施及人員意外‬

‭保險之相關事項，均由申請單位自行負責。乙方有責為為使用期間進場之人員‬

‭投保相應之公共意外及人身意外等保險。‬

‭二、 使用場地如有人員傷亡，除因建築本體或設備本身所致者外，均由申請‬



‭單位負責，本館不負任何醫療及賠償責任。使用單位使用館內設備及場地不當‬

‭所致之損害者亦同。‬

‭三、 申請單位自有設備或私有物品等應自行保管；如有遺失或損毀，本館概‬

‭不負責。‬

‭第九條    契約之履行與修訂‬

‭一、甲方依權責訂定之「場地租用管理辦法」，為本契約之一部分，乙方應詳‬

‭讀並完全明瞭其內容。如有違反本契約以及管理辦法之任一條規定者，甲方得‬

‭視情節輕重停止乙方之租用資格。‬

‭二、前項申請辦法於簽訂契約後如有修正者，雙方同意適用最新修正之規定。‬

‭三、本租約之履行應依誠信方法為之，如有未盡事宜，應由雙方以書面方式修‬

‭訂之。‬

‭第一〇條    準據法與管轄法院‬

‭本租約悉依中華民國法律為解釋及適用。如因本租約爭議而涉訟，雙方同意‬

‭以臺灣臺東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‬

‭第一二條    契約效力與份數‬

‭本租約自雙方簽署日起生效。正本一式二份,甲方留存一份,乙方留存一份。‬

‭立書人 :‬

‭甲 方: 奇努南戶外探索教育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‬

‭授權簽署人: 戴志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‬

‭地 址: 台東縣台東市更生路416號‬

‭乙 方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‬

‭統一編號:‬

‭負責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‬

‭身分證字號:‬

‭聯絡地址:‬

‭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‬


